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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國際或全國性學術與專業性競賽，藉以促進學生專業精進，提

高學術風氣及校譽，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參加學術與專業性競賽獎勵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 獎勵對象： 

(一) 代表本校參加國際(外)學術或專業性之競賽，或經學校薦送參加國際發明展得獎且具

備專利發明人身份者。 

1. 國際競賽係指在國內舉辦之國際競賽，三個以上國家(不含大陸港澳)參與之競賽。  

2. 國外競賽係指在他國(不含大陸港澳)舉辦之競賽。 

3. 大陸、港、澳地區主辦國際競賽，三個以上國家(不含大陸港澳)參與競賽，可列

計至國際競賽。 

(二) 代表本校參加由中央各部會主辦或直接補助之全國性技能競賽、學術論文或專題製作

成果之競賽得獎者。 

(三) 代表本校參加一般全國性技能競賽、學術論文或專題製作成果之競賽得獎者(國內競

賽應包含三個以上不同單位參與競賽)。 

三、 獎勵金額： 

(一)國際(外)競賽： 

1. 排序第一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二萬元整。 

2. 排序第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一萬元整。 

3. 排序第三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五仟元整。 

4. 其他獎項(不含入圍、入選及參加獎)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三仟元整。 

(二)中央各部會主辦之全國性競賽(請檢附中央各部會主辦競賽之公文或由中央各部會首

長頒發之獎狀)： 

1. 排序第一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二萬元整。 

2. 排序第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一萬元整。 

3. 排序第三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五仟元整。 

4. 其他獎項(不含入圍、入選及參加獎) 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三仟元整。 



(三)一般全國性競賽： 

1. 排序第一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五仟元整。 

2. 排序第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四仟元整。 

3. 排序第三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三仟元整。 

4. 其他獎項(不含入圍、入選及參加獎) 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一仟元整。 

(四)人文展演競賽： 

1. 國際性： 

(1) 排序第一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二萬元整。 

(2) 排序第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一萬元整。 

(3) 排序第三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五仟元整。 

(4) 其他獎項(不含入圍、入選及參加獎) 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三仟元整。 

2. 全國性： 

(1) 排序第一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一萬元整。 

(2) 排序第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八仟元整。 

(3) 排序第三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四仟元整。 

(4) 其他獎項(不含入圍、入選及參加獎) 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二仟元整。 

3. 縣市地區性： 

(1) 排序第一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五仟元整。 

(2) 排序第二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四仟元整。 

(3) 排序第三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三仟元整。 

(4) 其他獎項(不含入圍、入選及參加獎) 每件最高獎勵新台幣一仟元整。 

上述各獎項之排序以競賽或人文展演簡章判定為主，獎金金額高低或得獎名單為輔。 

除國際(外)及中央各部會主辦之競賽，排序前三之獎項有任一獎項得獎隊伍超過三隊

(含)，則該獎項及排序其後之獎項皆列為其他獎項給予獎勵。 

無法提供以上相關資料供排序判斷者視同其他獎項。 

競賽作品於同一競賽取得多項殊榮者，擇優議獎，不得重複申請。 

四、 申請手續： 

(一) 申請人於獲獎後三個月內至線上申請，填妥申請表後列印並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二) 由研發處進行初審，並經學務處複審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三) 由系所檢附核可之申請表並填具印領清冊，送學務處辦理後續獎勵金核發事宜。 

五、 本獎勵要點經費由就學獎補助金或教育部計畫經費提撥，並得公開頒獎表揚，以示鼓勵；

每年度獎助名額得以當年度經費額度調整之，核配經費用罄時，依公告事項辦理。 

六、 本要點僅供在學學生申請且同一優良事蹟或作品不可重複申請本校其他獎項，相同作品

或成果限一人代表申請。 

七、 本要點經「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後實施。 

 

 

 



請至研究發展處－產學研發資訊系統進行申請（http://skill.ncut.edu.tw/）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參加學術與專業性競賽獎勵申請表 

申請序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代表申請人姓名  聯絡電話  

代表人身份證字號 (核銷使用) 代表人戶籍地址 (核銷使用) 

班 級  學 號  

競賽性質 
□國際(外) 競賽      □中央各部會主辦或直接補助之全國性競賽 

□一般全國性競賽     □人文展演競賽 

競賽日期          年     月     日 

共同得獎人 

學號 姓名 

競賽名稱  

列數如不足，請

自行增加 
 

  

作品名稱  獎狀字號 
             (無則免填) 

榮獲成績或名次 
 主辦單位與 

協辦單位 

 

有否申請其他 

獎學金 

否 □     有 □  (名稱：                                            ) 

說明:參加競賽隊伍如已就同一競賽申請本校獎勵並領取獎金者，依規定不得再就同一

競賽名次重複領取獎勵金。如獎金非本校核發者不在此限。 

具結人： 

※相關證明文件 
□學生證影印本  □得獎證明文件影印本  □競賽辦法及內容資料 

□存摺封面影本(核銷使用) 

陳述此項競賽之

性質或其他敘述 

 

 

是否至「技職風

雲榜」網頁登錄 

有 □  (請申請單位承辦人至網址：http://me.moe.edu.tw/award/data/登錄) 

說明：依據本校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紀錄，為提升本校於技職風雲榜之  

      績分與排名，請各教學單位積極協助競賽資料之登錄。 

初審 

意見 

□通過□未通過  建議獎勵金額：     元 

未通過原因： 

複審 

意見 

□通過□未通過   建議獎勵金額：       元 

 未通過原因： 

申請單位承辦人 申請單位系主任 申請單位院長 

   

研發處初審 學務處複審 校長批示 

承辦人  承辦人  

 組長  組長  

研發長  學務長  

備註：奉核可後影本送至研發處、學務處存查，正本單位留存；由申請單位製作印領清冊。 

http://me.moe.edu.tw/award/data/

